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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48           证券简称：长城信息      公告编号：2016- 124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终止上市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9 月 2 日，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信息”“公

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

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向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1968 号），核准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电脑”）

以新增 1,502,165,589 股股份吸收合并长城信息等事项。本次换股合并完成后，

长城电脑作为存续公司，长城信息将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

业务和人员将并入存续公司。 

公司为被吸并方，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规

定的：“上市公司因新设合并或者吸收合并，不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并被注销”

的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向深

交所提交主动终止上市申请材料。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华融证券出具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城信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动终止上市的独立财务顾问意见》，认为：长城信息本次因被

吸收合并主动终止上市的方式，符合《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深交所上市规则》

的规定，公司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充分披露终止上市相关信息，

并对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有效保护了长城信息异议股东的权利。长城信息

本次终止上市方案符合《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深交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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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律顾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城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终止上市之法律意见书》，认为：长城信息因换股合并终止

上市，符合《退市制度若干意见》《深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可以申请主动终止

上市的情形。本次终止上市已经获得有关法律规定的现阶段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终止上市尚需获得深交所的同意。本次换股合并已对长城信息异议股东提供

现金选择权，有效保护了长城信息异议股东的权利。本次主动终止上市已履行了

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已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停牌直至终止上市。 

 

特此公告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